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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600336         编号：临 2013－004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名称为准） 

 投资金额：公司出资 4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共同出资方中的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于 2013 年 3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应参与表决董

事 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人；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李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一项议

案：《关于出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的议案》，5 票同意，关联董事李蔚先生、

邢路正先生回避表决。同意公司出资 4000 万元人民币与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青岛

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子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潘文芳共同投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

保有限公司。 

2、本次对外投资所涉及关联关系的说明 

上述出资方中，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邢路正先生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党委委员；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综上，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的共同投资为关联交易。 

上述其他各出资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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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各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

股权比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7 条的规定, 经公司申请,上海

证券交易所同意豁免公司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5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邢路正，该公司为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 1501

室。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融资性担保（凭金融办核准事项经营）。（以上范围需经

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8243万元，净资产 64973万元，营业

收入 14541万元，净利润 4961万元（审计数）。 

2、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股东王端瑞投资

4500 万元，股东张峰投资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端瑞，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

海西路 43号 29层，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自有资金对能源开发、机械制造、仓储

服务、生物开发、新材料开发的投资；房屋租赁与维护；销售：机械设备、沥青改性剂、

建筑材料。（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2012年 12 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78197 万，净资产 58902 万元，2012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 70865 万元，净利润 7840万（未经审计）。 

3、青岛子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主要股东为刘正昶、

宫杨杨，法定代表人为宫杨杨，注册地址：青岛即墨市托运市场 B段 28-29号，经营范

围：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

会展服务，销售旅游工艺品（不含国家限制品种）、销售字画（不含文物），办公用品，

经济信息（不含金融、证券及期货信息）咨询服务，荒山绿化，土石方挖掘（不含爆破），

室内外装饰装潢。（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3600万元，资产净额 2700 万元，营业收入 2200

万元，净利润 830万元（未经审计）。 

4、潘文芳，身份证号：370202195802231127，性别：女，国籍：中国，住所：山

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伏龙路 54号。1996年 9月至今任青岛第一百盛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上述各投资协议主体均具有履约能力。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名称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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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30号甲世奥国际大厦 

4、股东出资方式及股权比例：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 4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36.36% 

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     出资 2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22.73% 

青岛中能信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 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18.18% 

青岛子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资 1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13.64% 

潘文芳                   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9.09% 

5、经营范围（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

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

资。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司与上述各出资方共同签署了《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股

东出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公司承担责任并分享收益。 

2、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本协议签订后 5 日

内股东各方应按出资比例将货币资金足额存入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在河北银行青

岛分行开设的临时账户。 

3、任何一方股东未按协议第七条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约

方应向其它方支付出资额的 5‰作为违约金。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其它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 

4、由于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

承担其行为给其他各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且其他各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 

5、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由股东各方协商解决。经协商仍不能达

成协议的，提交青岛市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6、本协议在股东各方签字后,并经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建立生产经营和产业资本“双轮驱动”发展的运营模式，改善公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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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财务状况，促进产业链良性发展，同时为广大社会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提高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前，公司就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地沟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青岛担保中心有限公司及其他各方，均

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没有损害公司

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出资设立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2、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青岛东华澳担保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16 日 


